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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在核设施的

 退役上取得了丰富的经验。目前，包

括动力堆和原型堆在内，有16台核电机组

处于不同的退役阶段。有三个退役项目已

经完成（见地图）。 

2011年3月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

后，德国政府决定通过逐步淘汰的方式结

束其核能商用发电。这一决定导致了2011

年7月31日对德国《原子能法》的修订和

2011年8月6日撤消对通过核燃料裂变进行商

用发电的七台最老核电机组和克洛梅尔核电

厂的运行授权，以及对其余九台核电机组

设定在2022年前分阶段结束运行的授权。 

自此，2011年关闭的所有八座核电厂

均申请了退役许可证。此外，格拉芬莱因

费尔德核电厂也于2015年6月27日关闭，比

其原预定日期提前了半年。该电厂还提前

提交了退役申请。贡德雷明根B核电厂同样

提前提交了退役申请，目前仍在运行中，

计划在2017年底关闭。

下页地图概述了德国正在退役的核电

厂，以及已经拆除、永久关闭但等待颁发

退役许可证的核电厂，或尽管在运行，但

已设定关闭日期的核电厂。除了动力堆和

原型堆外，还有30多座不同大小的研究堆

和10多座核燃料循环设施已经关闭并且退

役或即将退役。

多种形态和形式

可能有许多退役项目在同时推进，但

每个项目独具特色。项目的路线、融资、退

役策略的选择和其他许多条件取决于其设

施类型和业主：

• 动力堆和铀浓缩与燃料制造厂属

于电力公司和该领域营运公司。

• 研究堆、发电原型堆和核燃料循

环原型设施则建在研究中心或大学，是政

府资助的。 

• 前东德格赖夫斯瓦尔德和莱因斯

堡核电厂的退役，像前东德铀矿开采和处

理设施的退役和整治一样，通过联邦预算

提供资金。 

核设施退役的法律框架源于德国《原

子能法》。该法律规定，退役须得到主管

当局的许可。根据德国《原子能法》，采

取的退役策略有两种：立即拆除或长期安

全关闭后拆除。采用何种退役策略由营

运者决定。大多数营运者已经选择立即

拆除。 

申请退役许可证时，应向核设施所在

州的主管当局提交规定的文件和资料。除

其他事情外，提交的文件和资料尤其应介

绍适用的规程、计划的拆除措施及将采用

的相关技术、环境影响和辐射防护规定。

进一步的细节由《核许可证审批程序条

例》规定，并包含在《退役导则》中。

对退役许可证中所允许的工作的要求

遵守情况，由核设施所在州主管当局进行

监管。主管当局检查对工作规定的条件和

提出的许可证审批条件是否得到遵守。当

局还要委托独立专家协助进行额外的检

查。另外，将对许可证中规定的技术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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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作出全面规定，在监督程序中制订详细

计划。

德国今后的任务是完成目前的退役项

目，仍在运行的核设施一旦达到运行寿期

就进行退役。逐步淘汰核能所要求的大型

设施的大量同时退役，可能在各个层面（营

运者、监管机构、技术支持机构和供应

商）对能力的建立和保持提出挑战。 

世界观点

德国动力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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